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行政長官2017年施政報告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有關選舉安排、人權  

及推廣《基本法》事務的政策措施  

 

 

 本文件旨在向議員介紹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有關

選舉安排、人權及推廣《基本法》事務的政策措施。

有關內地合作和台灣事務方面的政策措施會以另文提

交工商事務委員會討論。  
 
 
理念  
 
2. 我們會致力確保公共選舉繼續在公平、公開和

誠實的情況下進行。我們亦致力維護《基本法》所保

障的基本權利及積極推廣《基本法》，讓市民對「一

國兩制」及《基本法》有更全面和深入的認識。  
 
3. 我們將會持續落實的措施簡述如下 - 
 

持續推行的措施   
 
(a) 盡最大努力，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八三

一」框架下營造有利推動政改的社會氛圍； 

 

(b) 提交法例修訂，以增加第六屆區議會民選

議席數目； 

 

(c) 因應公眾諮詢的結果，跟進2016年1月發表

的《優化選民登記制度諮詢報告》所提議

涉及修改不同選舉法例的較長遠措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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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法例修訂建議，包括完善反對機制、提

高有關選民登記作出虛假聲明的罪行的刑

罰，以及要求選民提供住址證明；  
 

(d) 推動社會建立共融、互相尊重的文化和價

值觀，促進不同性傾向和跨性別人士的平

等機會，包括跟進消除歧視性小眾諮詢小

組建議的策略及措施；  
 

(e) 就落實平等機會委員會於歧視條例檢討中

9項優先處理的建議，爭取在 2017-18立法

年度內向立法會提交法律修訂建議； 

 
(f) 繼續通過推行兒童權利教育活動資助計劃

和舉辦兒童權利論壇等，促進兒童權利；

及  
 

(g) 繼續積極推廣《基本法》，透過不同渠道，

讓市民對「一國兩制」及《基本法》有更

全面和深入的認識。我們將通過基本法推

廣督導委員會轄下的工作小組及相關政策

局，特別加強學生、教師和公務員的《基

本法》教育。  
 

 

具體措施  

 
增加區議會民選議席數目  
 
4. 為配合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管會 ”）在 2018年
年初展開 2019年區議會一般選舉的選區分界檢討工

作，政府以客觀的人口數據為基礎，根據既定方法進

行了第六屆區議會民選議席數目的檢討，並建議於十

個區議會合共增設 21個民選議席。本委員會在今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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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會議上，普遍支持對是次檢討採用的原則及因而

帶來的民選議席數目增長。政府已於今年10月11日向

立法會提交《2017年區議會條例 (修訂附表3)令》，落

實增加民選議席數目的建議。我們希望法例修訂可於

本年內獲立法會通過，以便選管會據此進行劃界工

作，並在明年11月21日的法定限期前向行政長官提交

報告書，就區議會選區的劃定提出建議。  
 
公共選舉  
 
5. 在 2015年至 2017年選舉周期的數個大型公共選

舉已順利舉行。因應上述選舉所得的經驗以及所收到

的意見，政府現正檢討各項選舉安排，以開始下一個

選舉周期的準備工作。我們會按照檢討結果，提交相

應法例修訂。  
 
6. 政府亦會繼續與選管會緊密合作，確保立法會

及區議會補選嚴格按照有關法例，在公平、公開及誠

實的情況下舉行。  
 
政制發展  
 
7. 特區政府的團隊會盡力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的

「八三一」框架下營造有利推動政改的社會氛圍。   
 
選民登記  
 
8. 因應公眾在 2015年選民登記周期對選民登記事

宜提出的關注，政府於2015年底就優化選民登記制度

進行公眾諮詢。經考慮所收到的意見後，政府於2016
年1月21日發表《優化選民登記制度諮詢報告》，提出

建議措施以完善選民登記制度。部分建議措施已經在

2016年選民登記周期透過修訂附屬法例及行政措施落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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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關諮詢報告內涉及修改不同選舉法例的較長

遠措施，包括完善反對機制、提高有關選民登記作出

虛假聲明的罪行的刑罰，以及引入選民提供住址證明

的要求，我們已經分別在本委員會2017年2月23日及4
月19日的會議上，就上述建議措施徵詢委員的意見。  
 
10. 就更改登記住址引入提交住址證明的要求，需

要修訂《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第541章 )的相關附屬

法例。我們會在 2017年第四季以「先訂立後審議」

(negative vetting)的形式將有關修訂附屬法例提交立

法會審議，預計在2018年年初推行就更改登記住址提

交住址證明的新措施。至於檢討反對機制，以及提高

有關選民登記罪行的刑罰方面，有關措施涉及修改不

同的選舉法例 (包括主體法例 )。當擬備好有關立法建

議後，我們會提交立法會審議，期望在下一個選舉周

期前 (即2019年區議會一般選舉前 )落實有關措施。  
 
消除性傾向及性別認同歧視  
 
11. 政府一直致力建立共融、互相尊重的文化和價

值觀，促進不同性傾向和跨性別人士的平等機會，包

括跟進消除歧視性小眾諮詢小組 (“諮詢小組 ”)的建

議。  
 
12. 因應諮詢小組建議加強推廣不歧視性小眾信息

的宣傳，我們已於今年八月至九月期間，播放了一輯

名為《彩虹交匯處》的新製作電視節目，內容以性小

眾的生活情境為藍本，讓公眾加深了解香港性小眾所

面對的真實情況，提升公眾在日常生活不同範疇中與

性小眾人士相處時的敏感度。我們將繼續透過電視、

電台、媒體、研討會和簡介會等平台進行宣傳教育工

作，傳遞對不同性傾向及跨性別人士「不歧視、多包

容」的信息。為落實諮詢小組建議向教師、醫生、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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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和診所的輔助專業人員及前線工作人員、社工及人

力資源專業人員提供敏感度培訓，我們已收集了提供

培訓的機構 (包括大專院校、專業團體及僱主團體 )對
加強敏感度培訓的內容與形式的意見。培訓資源正由

具備設計和教授相關課程經驗的心理學家負責編製。

我們預計於今年內開始試用培訓資源擬稿，以便按實

際經驗修訂培訓資源。在培訓資源正式推出後，我們

會鼓勵相關專業按情況把加強敏感度培訓納入成為其

職前或在職訓練的恆常部分。在檢討向性小眾提供的

支援服務方面，我們現正以小組會面形式收集提供支

援服務的機構和使用服務的性小眾的意見，以便探討

如何有效提升對性小眾的支援服務。  
 
13. 與此同時，我們一直研究不同司法管轄區就處

理歧視性小眾問題的經驗。為制訂不歧視性小眾約

章，讓相關機構及人士自願採納，我們正參考不同司

法管轄區在僱傭、教育、貨品、設施及服務的提供，

以及房產的處置和管理這幾個範疇的相關法例、守則

和指引，草擬能夠針對本地情況的約章。我們期望於

年內可就擬議約章的內容徵詢持份者的意見。按諮詢

小組的建議，我們已開展就其他司法管轄區推行消除

歧視措施 (包括立法及行政措施 )的經驗的進一步研

究，並預計可在本年底完成。我們會審視研究結果，

擬訂下一步工作計劃。  
 

促進種族平等  
 
14. 《促進種族平等行政指引》（ “《指引》 ”）自

公布以來，為各有關為政策局、部門及其他法定組織

提供指引，協助他們在其政策和業務範疇，推展種族

平等機會的公共服務。《指引》的涵蓋範圍自2010年
的14個政策局、部門及其它法定組織增加至23個 1。各

                                                      
1
  23 個政策局、部門及公共主管機構分別為教育局、社會福利署、勞工處、民政事務總署、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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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會因應其政策及工作範疇，擬訂、更新和公布措

施清單的內容。清單內載有各部門的聯絡資料，並已

上載於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網頁。我們會適時檢討《指

引》的涵蓋範圍及執行情況，並在部門間分享有效措

施，以促進經驗交流和提高《指引》的成效。  
 
歧視條例檢討  
 
15. 平機會對現行的《性別歧視條例》、《殘疾歧

視條例》、《家庭崗位歧視條例》及《種族歧視條例》

進行了檢討，以研究如何更新條例以切合現今香港市

民的需要，並於去年向政府提交了歧視條例檢討的意

見書。我們會優先處理其中9項建議，包括－  
 

(a) 在《性別歧視條例》中，引入明文禁止基於

餵哺母乳的歧視；  

 
(b) 在《種族歧視條例》中，以禁止基於“有聯繫

人士 ” 的種族歧視取代禁止基於 “近親 ”的種

族歧視；  

 
(c) 在《種族歧視條例》中，將種族歧視的保障

範圍擴闊至涵蓋 “被當作為 ”某種族的人時而

受到的歧視；  

  
(d) 在《性別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例》及《種

族歧視條例》中，擴闊性騷擾、殘疾騷擾和

種族騷擾的保障範圍；及  

 
(e) 廢除《性別歧視條例》、《家庭崗位歧視條例》

和《種族歧視條例》中，規定在間接歧視的

                                                                                                                                                        
員再培訓局、職業訓練局、食物及衛生局、衞生署、醫院管理局、建造業議會、政府資訊科

技總監辦公室、創新科技署、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房屋署、天文台、郵政署、法律援助

署、警務處、懲教署、香港海關、入境事務處、消防處及選舉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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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索中追討賠償時須證明有歧視意圖的條

文。  

 
我們的目標是在 2017-18立法年度內以綜合條例草案

形式向立法會提交法律修訂建議。  
 
兒童權利  
 
16. 政府計劃於 2018年年中成立「兒童事務委員

會」，滙聚相關政策局 /部門和長期關心兒童權益的團

體，聚焦處理兒童在成長中面對的問題。在此期間，

我們也會繼續透過推行「兒童權利教育活動資助計劃」

和舉辦兒童權利論壇，促進兒童權利。  
 
17. 政府自 2006年推出「兒童權利教育活動資助計

劃」，至今已資助超過 300個由非政府機構舉辦的活

動，以加強公眾對《兒童權利公約》所保障的兒童權

利的認識。2018年的計劃以「多元發展  潛能盡顯」為

主題，獲資助的活動預計將於2018年第一季開始舉行。 
 
18. 此外，兒童權利論壇乃政府、兒童及非政府兒

童組織就兒童事務交換意見的平台。我們將會繼續於

不同地區舉辦論壇，以便兒童參與。政府會繼續加強

家庭議會與兒童權利論壇的協作，包括向家庭議會轉

達兒童在兒童權利論壇上對各項政府措施的意見，以

協助家庭議會評估不同政策對家庭的影響。這有助更

有系統地收集兒童的意見，作為各政策局 /部門在制訂

政策時參考。  
 
推廣《基本法》  
 
19. 政府非常重視《基本法》的推廣及教育工作。

《基本法》是香港特區的憲制性文件，亦是國家的全

國性法律。《基本法》的宣傳推廣工作，對落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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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極為重要。  
 
20. 政府一直積極推廣《基本法》，透過不同渠道，

讓市民對「一國兩制」及《基本法》有更全面和深入

的認識。活動形式包括舉辦大型主題研討會、利用電

子媒介的宣傳、在地區定期舉行巡迴展覽、安排《基

本法》流動資源中心到訪不同地區及學校、及與相關

團體合作或資助民間組織舉辦公眾參與的活動如講

座、問答比賽和辯論比賽等。  
 
21. 由政務司司長主持的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負

責統籌和督導下設五個工作小組的工作，分別為本地

社區工作小組、教師及學生工作小組、公務員工作小

組、工商專業界工作小組及海外人士工作小組。五個

工作小組由民政事務局、教育局、公務員事務局、工

業貿易署及政府新聞處各自提供秘書處服務，協助小

組籌劃和舉辦活動，向有關界別推廣《基本法》。政

府將通過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轄下的工作小組及相

關政策局，特別加強學生、教師和公務員的《基本法》

教育。  
 

 

總結  

 
22. 請議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2017 年 10 月  




